四院区化粪池及排污管道清污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
（人民币/元）
	服务时间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化粪池和管道清污服务项目
	人民币 ？？万元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



1、具体结算金额按实际工作量进行计算。
2、项目地点：分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妇婴院区、儿童院区、白云院区。
二、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妇婴院区、儿童院区、白云院区化粪池、下水道、沙井管道清理疏通服务采购。以各院区排污管道系统为基础，对各院区内地面化粪池池组、储沙井与排污管道定期清理、疏通服务；对各院区内（门诊区域、住院区域与办公区域）厕所、地漏、洗手盆等各类下水道管道的堵塞疏通服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所集预防、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公立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也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要求投标单位能够响应和配合医院的开展有关活动。
三、项目工程概况
	院区
	儿童院区+观绿路宿舍

	化粪池组
	补液室、大厅、停车场、1号楼、2号楼、急诊后冷塔、东门、观绿路宿舍、污水站、营养室、氧气房、行政楼共12组

	排污管道
	急诊科化粪池至接待室
停车场主管至营养室
营养室至污水站
1号楼至停车场
2号楼至市政管
5号楼至停车场
补液室至单车棚
补液至大厅

	储沙井
	以排污管道每隔5到10米一个储沙井

	下水管道
	下水道疏通服务以下水道排污系统堵塞情况而定

	院区
	妇婴院区

	化粪池组
	北一楼挂号大厅、南一楼公共厕所共2组

	排污管道
	急诊科至挂号大厅
监控室至挂号大厅化粪池
营养室至停车场

	储沙井
	以排污管道每隔5到10米一个储沙井

	下水管道
	下水道疏通服务以下水道排污系统堵塞情况而定

	院区
	珠江新城院区

	化粪池组
	儿童乐园、中心供应室前停车场、污水站绿化带、北2门停车场、儿科补液前停车场、急诊科、南正面右侧花园共7组

	排污管道
	南正面花园
急诊科至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至单车棚
单车棚至污水站绿化带
急诊科至补液室
补液室至污水站

	储沙井
	以排污管道每隔5到10米一个储沙井

	下水管道
	下水道疏通服务以下水道排污系统堵塞情况而定

	院区
	白云院区

	化粪池组
	首层停车场、复层停车场入口共2组

	排污管道
	复层停车场入口至正门市政
首层停车场正门市政
急诊至首层停车场化粪池

	储沙井
	以排污管道每隔5到10米一个储沙井

	下水管道
	下水道疏通服务以下水道排污系统堵塞情况而定


1、化粪池，沙井，管道设计代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各院区化粪池存储能力，沙井存储能力，与管道排水流畅性能，投标人需综合考虑实际清理量与设计量的差距，投标人应标后即代表认可清理疏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2、化粪池清理量约为8640吨（其中：珠江新城院区3826吨、儿童院区1790吨、妇婴院区1706吨、白云院区1318吨）。
3、排污管道疏通量约为3996米（其中：珠江新城院区1920米、儿童院区1508米、妇婴院区260米、白云院区308米）。
4、储沙井清理量约为524个（其中：珠江新城院区288个、儿童院区144个、妇婴院区44个、白云院区48个）。
5、下水管道疏通量约为706次（其中：珠江新城院区280次、儿童院区108次、妇婴院区148次、白云院区170次）。
6、投标人报价。其中A代表化粪池清理单价、B代表排污管道疏通单价、C代表储沙井清理单价、D代表下水道疏通单价。
投标人投标报价总价（单位：元）=8640*A+3996*B+524*C+706*D。
四、服务要求
1、负责各院区化粪池组、排污管道、储沙井季度定期疏通、清理运输（白云院区按采购人实际需求而定），确保化粪池不满池溢出、排污管道系统流畅，保证各院内不受其污物污染；
★2、负责各院区内（门诊区域、住院区域与办公区域）厕所、地漏、洗手盆等各类下水道管道的堵塞疏通工作，要求中标人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保证化粪池组、储沙井等垃圾污物按市政垃圾收集规范，运输至指定处理处处理垃圾污物，该项频率约每季度一次。
3、项目管理团队要求：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具有给排水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现场技术负责人，具有给排水专业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施工人员，提供6人或以上且持有有限空间作业职业能力证书施工人员。
4、投入本项目实施的专业设备：中标人能够为本项目投入三辆或以上的自有或租赁的多功能高压吸污车以及相关的管道堵塞检测设备等。
5、中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具有广东省住房和城你乡建设厅统一印制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且许可内容应包含粪便经营性收集、运输服务。中标人同时具有给排水管道堵塞检测资质。
★6、由于中标人污物收集原因造成的污染，由中标人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其他连带责任，并由中标人缴纳因污物的污染排放的各项罚款，如发生问责采购人的重大环保事故，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处罚所缴纳罚款的同等金额的费用。
7、由于中标人原因造成污物排放不达标或无法通过环保部门的测评，由中标人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其他连带责任。
8、如中标人出现不达标的情况下，采购人下达整改通知书，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下达再次整改通知书。再次整改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9、中标人在服务期间应秉着负责的态度和严格的工作作风，积极响应采购人各项工作要求，如出现不配合、不汇报、不响应的，情节严重且造成恶劣影响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10、中标人在服务期间因自身原因出现重大质量及安全事故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五、中标人责任
1、为保障运营管理人员的人身安全及意外保险，应按社会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为员工购买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保险。
2、从事本项目疏通人员日常作业时，应配置安全作业的工具和使用劳动保护产品。
3、中标人接管清理疏通工作后，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遵守现行颁布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及有关政策。
4、中标人应配备充足的疏通人员，制定岗位生产和安全责任制度，保证对各院区各区域的下水管道堵塞情况迅速响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定期清淤、清渣等。
5、中标人应建立日常工作记录台簿，将每次进行的一切工作活动记录在册，包括化粪池清理、管道疏通、下水道疏通工作内容、完成时间，疏通情况等。
6、中标人应保证各院区化粪池，沙井地面设备的安全与完整，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经济损失或重大事故，由中标人负全部责任。
7、中标人应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管理，对不规范运作和不按协议执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纠正，如中标人连续两次拒不执行，采购人将扣罚当月服务费的30%，如连续三次拒不执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关系。
8、中标人需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管理人员响应堵塞疏通工作，并且管理人员与疏通人员需持卫生健康证上岗。
六、结算方式。
1、服务费按月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每次以中标单价和实际清理、疏通量进行结算。
2、.中标人在每月5日（如遇节假日往后顺延）将上月的维修工作量清单交由采购人后勤部门核对后，开具正式发票，由采购人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开始向支付部门提出支付申请手续。
（1）合同；
（2）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和请款申请；
（3）中标通知书；
[bookmark: _GoBack]（4）每月经采购人确认的满意度报告。











